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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律師專欄) 

談新型專利改採登記制，專利申請人潛藏之法律風險 

蔣文正律師 

一、前言 
我國新專利法在九十二年做大幅度之修正，其中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制，其理由

係以為：參考世界主要國家新型專利審查制度，均將技術層次較低之新型專利，捨棄實

體要件審查制，改採形式審查，以達到早期賦予權利之需求（參專利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新法雖已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總統公布，惟因修正條文內容係屬專利制度之重大變革，

為使主管機關實務作業上，有足夠時間準備及因應，更有必要使各界有充分時間適應及

瞭解修正後之制度運作，依新專利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新專利法之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行政院可能在法公布後一年半後施行。目前專利申請之實務，新型採實體

審查者，申請人自提出申請至審查確定，平均約需耗時二年，新型專利採形式審查，而

不進行實體審查，固可大幅縮短審查時程，申請人可儘速取得新型專利權，惟新型專利

改採登記制度後，潛藏之法律風險，新型專利申請人，應予留意，是以為文探討，期能

達到預先警示之作用，避免新型專利申請人無心觸法而不自知。 

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構成： 

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上訴人等以

偽造之杜賣證書提出法院，不過以此提供為有利於己之證據資料，尚有待於法院之判斷，

殊不能將之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同視」。近日最高法院就有關為選舉而為不實之戶籍

遷入，則以為：該管公務員顯有查核之義務，縱為選舉而為不實之戶籍遷入，應無刑法

第二百十四條之適用。 

三、由著作權登記不實之刑事處罰案例談起： 
我國著作權法在民國七十四年之前，著作權之取得，係採註冊主義，亦即註冊是取

得著作權之要件，而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日著作權法做重大修正，將註冊主義改為創作

主義，民國七十四年著作權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惟仍維持註冊給予執照之制度，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著作權法則改成登記制度，給予

登記謄本不發給執照，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布之著作權法，則將著作權之登記

條文刪除，只維持製版權之登記。民國八十七年著作權法公布施行後，政府機關己不再

接受人民之著作權登記。著作權改採創作主義之後，人民申請著作權登記，其目的只是

有利於將來訴訟上之舉證，以登記時間做為判定著作完成時日之佐證資料，民國八十一

年至八十六年間所登記之著作權數量不少，其中因申請登記著作權之人，為著作權告訴

後（或自訴），而衍生著作權登記不實之官司，亦常有所聞，如： 

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上訴字 2948 號刑事判決，八十九年上訴字第 834 號刑事判

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八十九年上易字第 1506 號刑事判決，均將申請著作權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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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科以刑罰，判決有罪之理由係：「我國

對於著作權之取得，採創作保護主義，即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應受法律

之保護，不以登記或註冊完成為必要，亦不因登記或註冊而推定著作權存在，故著作權

法第七十四條規定之登記僅屬存證性質，是主管機關受理著作權登記，悉依申請人自行

申報之事實，依著作權法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決定是否准予登記，不予實質審查， 

亦即僅作形式審查，並未就申請人陳報之事實予以調查是否真正，此有內政部八十

四年五月十九日（八四）台內著字第八四０九一七九號函附卷可知，是被告明知上開電

腦程式著作非其所創作，並無買斷取得著作權剽竊後加入部分功能，竟向內政部著作權

委員會申請著作權人登記，使該委員會公務員將此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著作權

登記簿，則其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堪以認定。從而罪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著作權在採註冊主義

之時期，法務部曾就以他人著作當成自己著作，而申請註冊取得著作權執照， 

是否該當於刑法第二百十四條罪責之法律問題，做成不該當罪責之研究意見，其理

由係認為：著作權是否准予註冊，承辦之公務員有審查之義務，而未予查明即予登載准

予註冊，即不該當於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 

四、目前因新型專利申請資料不實而發生之訟爭案例 
目前新型專利，依專利法第一百零五條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專利專責機

關對於新型專利案之實體審查，應指定專利審查人員審定之。」準用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之規定：「經審定不予專利者，審定書應備具理由。」準用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新

型專利經審查無不予專利之理由時，應予專利，並應將申請專利範圍及圖示公告之。」

目前新型專利係經實體審查方為准駁與否之處分。司法案例曾發生專利權人對第三人提

出專利侵害之告訴，第三人則提出專利舉發，並以專利權人之專利申請文件虛偽不實為

由，對專利權人提告訴，指訴專利權人觸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

罪，在大部分之案例，檢察署或法院均會認為「新型專利申請案，並非一經專利申請人

申請，專利專責機關之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而係尚經實質之審查」，因而爰引前揭最

高法院七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一０號判例，而為新型專利權人無罪或不起訴之處分，

但亦有判決認為新型專利申請人因填具不實之宣誓書，送請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致使負

責之中央標準局承辦之公務員不察，而於所掌管之公文書上為不實之登載，並據以依法

審定公告，足生損害於中央標準局專利公告之公信力，而將一審無罪之判決撤銷，另為

被告有罪之二審判決。是否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責，重點係在於：申請之文件有

否經公務員實質審查，若經實質審查，則依最高法院七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一０號判

例，則不該當於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責，若未經實質審查，則提供不實之資料予公務

員登載在公文書上，就會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責。大部分之判決均認為新型專利

之審查（包括宣誓書部分），依法均經專利主管機關實質審查，例外之判決案例認為：創

作人宣誓書部分，專利主管機關並無從做實質審查，宣誓書不實，該當於刑法第二百十

四條之罪責，惟管見認為：「無從實質審查」與「無庸實質審查」應予辨明，法院應予審

究者係：依照法令之規定，公務員是否應為實質審查，至於公務員有無能力去做實質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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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無從做實質審查，則非所問。另外就專利權或專利申請讓與之登記，若有不實，

亦會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責。 

五、新型改採登記制後之分析 
在專利申請實務，我們國人常因銷售、委託製造、或參展之關係，接觸到國外之產

品，國人或許對於專利申請權歸屬之問題，未能深入了解，因而將該產品據以己之名申

請專利，尤其是申請新型專利者並不少見，甚或亦有將公司研發人員所研發之成果，以

公司負責人之名申請新型專利者，亦有夫以妻之名、以子之名申請專利者，均屢見不鮮；

日後新型專利改採登記制，而不再做實質審查時，上揭所述之申請案件似應均屬於「不

實」之事項，則將來是否會觸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即有討

論之必要。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主觀上必須明知為不實事項，亦即行為人確

信該事項為並不實在，卻又故意為之者，方屬之，若因誤信、疏忽致登載不實者，並不

構成該罪。因而縱然國人所申請（登記）之新型專利與外國之產品相同，假設申請人並

未曾接觸過該國外產品，其所申請之專利範圍僅係偶然與國外雷同者，實非所謂之「明

知」，是以該申請登記之新型專利，日後縱被舉發撤銷確定，亦不能單憑舉發撤銷之結果，

即遽論申請人為明知，而論以刑責；但若申請人確曾接觸過該產品，且明知並非自己研

發創作，卻又以己之名為創作人申請新型專利之登記者，即有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虞。至於承辦專利申請業務之事務所相關人員，雖有經手承辦，

但若對申請登記之不實事項，並不知情者，自無觸法之可能，倘有證據證明承辦人員對

申請登記之不實事項知情，而有積極遊說或造意、幫助之情形者，則有可能成為該罪之

共犯，是承辦專利業務之從業人員，不可不慎。將公司所研發之新型專利者，以公司負

責人之名（或其配偶）申請登記新型專利者，或有夫以妻之名、以子之名申請專利者，

是否有觸法之虞，恐須討論這些情形雖屬「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

上所掌之公文書」，但是否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夫以妻之名、以子之名申請專利

者，筆者認為尚難會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而將公司所研發之新型專利，以公司負責人

之名（或其配偶）申請登記新型專利者，拙見以為：因涉及公司股東及員工之權益（公

司之研發人員，依法至少享有姓名表示權），即有可能因登記之不實，而構成「足以損害

公眾或他人」之要件，實際情形尚應依據具體個案而認定之。另外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台

上字第七三二號判例：「凡對於公務員有所申請，所提供之資料，雖有不實在之情形，但

未為該公務員所採取者，即不足構成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罪。」就將來發生之實際案例，

或可供答辯之參考。 

六、結語－誠實是最好之上策 
專利制度之本旨係在保護及利用創作，若將本非自己該享有之創作，卻以己之名去

申請專利，而取得排他之壟斷權，不僅在道德評價上即值得非議，亦非國家設置專利制

度之目的，但因現在專利申請實務上，確實存在有前述若干不符「實情」之申請案件，

比照著作權登記業務曾經發生之刑事訴訟案例，將來新型改採登記制後，勢必也會發生

類似之刑事追訴案件。新專利法預定在公布一年半後施行，目的之一係要使各界有充分

時間適應及瞭解修正後之制度運作，而有關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之登記制度，潛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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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適用問題，似乎尚無人提出討論，筆者提出本文論題，即試圖做一

預先之警示作用，由另一角度去瞭解修正後之制度運作。不實之專利申請案件，若潛存

有刑法第二百十四條觸法之可能，政府又未予宣導教育，則人民因不知法律而觸犯刑章，

對政府恐會有「不教而殺」之怨。當然誠實是最好之上策，依現行專利法第五條規定：「稱

專利申請權，係指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稱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外，係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1無論新型專利是採實質審查制

或形式審查之登記制，對於依法享有專利申請權之人而言，當不會發生前述潛藏之法律

風險。 

附註： 
註一：依新專利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規定，為銜接專利代理人制度，有關授權主管機關

訂定代理人資格及管理規則之規定，例外明定第十一條自公布日施行。而行政院

於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院臺經字第○九二○○一六七一九號令：「九十二年二

月六日修正公布「專利法」刪除現行之第八十三條、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

十六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一條，經本院定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施行。」侵害專利完全回歸民事救濟程序解決。  

註二：新專利法第一百零一條修正說明第四點：修正第三項，依目前實務，新型專利採

實體審查者，自提出申請至審查確定，平均約需耗時二年，本次新型專利採形式

審查，而不進行實體審查，應可大幅縮短審查時程，申請人可儘速取得新型專利

權。 

註三：梁恆昌先生著「刑法各論」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六版第二０五頁。 

註四：同揭書頁。 

註五：司法院 70、5、11(70))廳刑一字第四六四號函復台灣高等法院。 

註六：司法院七十四年十月十八日（74）廳刑一字第八九三號函。台中地方法院八十九

年易第 2384 號刑事判決。 

註七：法務部（前司法行政部）六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六一)法研字第一五六號。 

註八：花蓮地方法院九十年易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 

註九：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自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 

註十：九十二年三月七日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台上字第一一三０號刑事判決：戶籍法所謂

之遷出及遷入登記，並非僅指戶籍上之異動而已，實應包括居住處所遷移之事實

行為在內，故如僅將戶籍遷出或遷入，而實際居住所未隨之遷移，本質上即屬不

實，戶政事務所除可依上開規定科以行政罰鍰外，並得以其實際上無遷徒之事實，

而逕行撤銷其遷入登記。綜合上開規定意旨觀之，為選舉將戶籍遷入之登記，該

管公務員顯有查核之義務，縱為選舉而為不實之戶籍遷入，應無刑法第二百十四

條之適用。 

註十一：七十四年七月十日之著作權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著作權經註冊者，應發給執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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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二：八十一年六月十日著作權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著作人或第八十六條規定

之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著作人登記」。當時行政院草案說明：舊法第六條第二

項繕發執照之規定，因修正條文改採登記，不再核發執照，僅由主管機關函知

准予登記。 

註十三：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公布著作權法刪除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八條，而第

七十九條第四項規定，有關製版權之登記辦法，另由主管機關定之。 

註十四：目前民間有接受著作權登記業務者有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 

註十五：參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九年上訴字第一三一二號刑事判決。因著作權登記不實，

而被判刑之案例不少，但亦有一無罪之判決案例，台南高分院九十年上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理由略為：「按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

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

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明或申報，公務

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

稱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上訴人等以偽造之杜賣證書提出法院，不過以此提供

為有利於己之證據資料，尚有待於法院之判斷，殊不能將之與「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同視別定有明文，最高法院七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七一０號著有判例亦

可參考。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受理登記。申請登記之標的不屬

本法規定之著作者。依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登記著作財產權，而其著

作財產權已消滅者。著作依法應受審查，而未經該管機關審查核准者。著作經

依法禁止出售或散布者。申請登記之事項虛偽者，修正前著作權法第七十七條

定有明文。依此法條觀之，主管機關內政部受理民眾為著作權登記之際，既應

就申請登記之事項是否虛偽為審查，堪認主管機關內政部就民眾申請著作權之

登記，應為實質審查。雖內政部以（八五）台內著字第八五０一五０一號函示

稱：故本部依著作權法所為之登記，僅作形式上之審核，並未就申請人陳報之

事實予以調查認定等語；且於前開著作權登記簿謄本上亦記載：本項登記悉依

申請人之申報，不做實質審查等語。惟內政部前述規定僅係其內部規定，查其

性質僅係行政命令或行政規則，自無從限縮前開修正前著作權法第七十七條賦

予主管機關即內政部應為實質審查之職權，內政部對於申請為著作權登記所為

之記載及所附之文件自仍應為實質之審查。從而被告縱以其為著作權人等不實

內容，向內政部申請為著作權登記，依前開判例說明，亦無刑法第二百十四條

規定之適用。」 

註十六：法務部之前身（司法行政部）73、10、29 法 73 檢(二)字第一 0 七六號。 

註十七：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一八八一號不起訴處分書、台南地院

八十七年度訴字第一一一九號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八十九年度上

訴字第四十五號刑事判決。 

註十八：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年上易字 798 號刑事判決，改判有罪之理由略為：「專利法第

一百條第一項固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審定』公告後暫准發生專利權之

效力」，另依同法第一百零五條固亦準用同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專利專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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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於發明專利申請案之『實體審查』，應指定審查委員審查之。」經濟部中央

標準局專利處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８７）標專１５０７０字第４６２１５

號函覆爰審詢問時雖亦載稱：「查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新型專利準用

之），申請發明專利，由專利申請權人備具申請書、說明書、必要圖示及宣誓書，

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之（同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關於專利之申請，本局認

為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檢具身份證明或法人證明文件）等語。惟查本院認

專利法第一百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審定」程序及依同法第一百零五條準用同法

第三十六條第一項之「實體審查」程序，應係指針對新型專利之申請案件，是

否有符合專利法第九十七條所定新型專利之積極要件，．．．。蓋專利案件之

申請及審查，主管機關僅就「專利說明書」之內容實體審查是否符合發明、新

型之要件決定是否准予專利，但就實際「創作人」為何人，則無從作實質審查，

始要求以「宣誓書」方式要求宣誓擔保。若誠如被告選任辯護人所稱，主管機

關就實際「創作人」為何人，有作實質審查之義務或權限，則主管機關於審查

時即不須要畫蛇添足另要求創作人簽署宣誓書，以作為程序審查之要件。由此

顯然可知專利主管機關就宣誓書上所載創作人是否為真實一節，當然不作實質

審查，始有必要要求真正創作人檢附宣誓書以保證真正」此與最高法院七十三

年度台上一七一０號判例見解「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

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

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相當。若有明知不實

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即應負擔該條之罪名，應無疑義。 

註十九：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上訴字第三四一０號刑事判決。 

註二十：新專利法第五條規定：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權利。專利申請權人，

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

新舊法條僅就文字酌為修正而已。 


